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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6日
停气通告

因燃气施工需要,下列用户

将按计划停气：春城家园 21-

30#，停气时间为2022年1月6日

08:00至2022年1月6日17:00，

停气时长为9.0小时。

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22年1月5日

2022年1月6日
停气通告

因燃气施工需要,下列用户将

按计划停气：周新苑三期 350#-

355#（停气）、457#-460#（停气）、

周新苑三期中压保供，停气时间为

2022年1月6日08:30至2022年1

月6日17:00，停气时长为8.5小时。

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22年1月5日

2022年1月5日
停气通告

因燃气施工需要,下列用户

将按计划停气：春城家园 11-

20#，停气时间为2022年1月5日

08:00至2022年1月5日17:00，

停气时长为9.0小时。

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22年1月5日

“被拍摄者一旦发现对方未经许
可在对其进行直播，可以立即声明这
是未经自己许可的行为。与此同时，
还可以表示自己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
的权利。如果被拍摄者事后才发现，
则可以未经自己许可为由，请求平台
屏蔽或删除直播留存。被拍摄者也可
对拍摄者以侵犯其隐私权、个人信息
权益等为由提起诉讼。”李丹林说。

李丹林分析说，如果内容已经直
播出去，其中有涉及他人名誉权、隐
私权等权利的侵犯内容，被拍摄者还
可以提出相应的抗辩和辩解，由公开
和传播相关信息的搭讪者、直播者承
担相应责任。

李丹林认为，如果被拍摄者无法
提出未经其许可的证据，也可要求直
播者提供获得其许可的证据，若直播

者不能提供，则说明直播者没有履行
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义务，推定其
没有获得许可，平台应该删除或屏蔽
可回放的直播。

“受害人有权依据民事诉讼法的
有关规定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
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违法
直播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张新宝
说。 （法治日报）

节假日
高速免费政策
“分散”到平时用？
回应来了

昨天是元旦小长假后的第一
个工作日。而在节前，一则关于节
假日高速免费政策应“分散”到平
时用的建议引发关注。

一位来自北京的网民“启惠”
在中国政府网留言建议高速公路
节假日免费由“集中时段免费”改
为“核定额度免费”，让每辆车享有
一定免费额度。

该网友留言，节假日高速公路
免费通行是广大车主的福利，但是
车山车海、水泄不通让人头痛，建
议由“集中时段免费”改为“核定额
度免费”。将全年免费天数通过测
算，可折算成公里数或者金额到每
辆可享受免费的车辆。假设每辆
车全年可享受免费通行3000公里
或金额2000元，无论是节假日或
平时，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通行，
都记入该车辆的账上。一旦核定
的额度用完，即开始进入收费状
态，改“大集中”“大统一”为分散
的、自由的方式。

高速公路节假日免费通行政
策能“分散”到平时用吗？这一建
议可行性如何？

对于这一建议，交通运输部公
路局回复称，我国出台和实施重大
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
的主要目的，是缓解重大节假日期
间公路收费站拥堵，方便公众出
行。政策实施后，有效缓解了重大
节假日期间公路收费站拥堵问题，
提高了收费公路通行效率，并促进
了旅游业和国内消费快速发展，取
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但我们也注意到，在实施过
程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成渝等经济较发达地区部分路段
的高峰时段，经常出现拥堵缓行现
象。”回复称，究其成因，主要是在
重大节假日期间，国内机关、厂矿
企业和学校等统一公休，公众能够
举家集中出行，导致以小客车为主
的公路交通量迅猛增长。加之，这
些地区的部分主干道公路，建成时
间早，通行能力有限，无法满足高
峰时段实际通行需求。多重因素
叠加，导致出现拥堵缓行现象。

回复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
坚持系统观念，统筹路网结构优
化、重点路段改扩建、假期安排调
整、通行政策完善等因素，多措并
举、综合施策。现行重大节假日免
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已实施9
年，也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加
之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对其进行
改革调整，需要深入研究论证，科
学评估分析，并结合相关政策统筹
考虑。

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会同有
关部门督促指导各地，继续严格落
实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
费政策。

（每日经济新闻）

以各种噱头搭讪路人“搭讪直播”引不满
网络直播平台亟待制定相关规则

近日，网络平台兴起了一种“搭讪直播”的网络直播方式——主播以各种噱头随机与路人搭讪，并将全过程直播给观众。
街头路人一旦被主播的镜头对准，不论是否同意，被搭讪后的真实反应都会被拍摄下来，通过视频直播传播出去，被

屏幕前的众多网民“围观”。甚至，在路人明确拒绝的情况下，仍会被主播偷拍，成为直播赚取眼球的“爆点”。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搭讪直播”背后的法律问题也浮现出来——被拍摄“素材”中的

个人信息是否受到法律保护？“搭讪直播”如果侵犯到个人权利，谁应该承担责任？在规范“搭讪直播”上，直播内容发布
者、有关网络平台、国家监管部门等相关主体应当承担何种责任？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进
行“搭讪直播”，把路人当做获取流量
的“工具”，为自己的平台账号拉流量
涨粉丝，这究竟是一种“创新”还是一
种“侵权”？

“‘搭讪直播’行为是一种处理个
人信息的活动。这种行为不仅包括
了对一般个人信息的收集、传输、公
开等，也包括了对敏感个人信息的处
理，比如个人的地理位置信息、人脸
信息等敏感信息的收集。”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新宝对记者表示。

对于“搭讪直播”是否属于个人

信息保护法中除外的情形？张新宝
认为，“搭讪直播”并不是为了社会公
共利益，也不是新闻报道和舆论监
督，而是一种商业炒作行为。因此，
收集、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
的同意，甚至需要作出特别的告知，
说明收集、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可能的
风险。

浙江大学教授王春晖也认为，该
行为必须依法遵循“告知、知情、同
意”的原则。

如果没有相关告知且未取得有
关个人的同意，这种情况下的“搭讪

直播”，在张新宝看来，属于违法处理
个人信息的侵权行为。

“特别是在个人明确拒绝的前提
下，主播仍然采取跟拍或偷拍的方式
拍摄，这属于违法行为，涉嫌侵犯公
民的隐私权。”在王春晖看来，“搭讪
直播”还有可能侵犯被搭讪人的肖像
权。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李丹林也认
为，“如果被搭讪者谈及一些涉及第
三人的内容，还可能引发侵犯第三人
人格权的纠纷，或导致一些违法犯罪
的情形。”

网络非法外之地 平台监管需先行

关于处理个人信息的原则，个人
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中均有明确规
定，要求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
的同意，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
则，不得过度处理……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围观”网
络狂欢不该也不能殃及无辜路人。
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传播法
研究中心主任彭桂兵提示，作为直播
平台的主播，要尊重他人隐私、遵守
公序良俗，推动营造良好的网络生
态。

早在2016年，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发布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
规定》明确要求，不得利用直播从事
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
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

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
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
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
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虽然有些短视频平台有相关提
醒“如未经过被拍摄主体的明确同
意，可能涉嫌侵权”，或者有的平台对
户外直播行为的管理规定中，明文规
定了严禁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对路人
进行言语、肢体骚扰等行为。但是在
流量的驱动下，“搭讪直播”的乱象仍
堂而皇之地存在于各大社交平台。

“对于这种商业性质的‘搭讪直
播’，平台应当进行治理，严厉打击违
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同时，各信
息主管部门可以主动对全网进行整
顿，特别是对那些具有直播功能的大
型平台。”张新宝说。

不能任由“搭讪直播”中的不良

信息和违法信息在网络平台上传
播。王春晖为此建议，互联网直播服
务提供者应当建立黑名单管理制度，
对纳入黑名单的互联网直播发布者
禁止重新注册账号，并及时向所在
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报告。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十八
条规定，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
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
信息处理者，应当履行“制定平台规
则，明确平台内产品或者服务提供者
处理个人信息的规范和保护个人信
息的义务”。

张新宝建议，具有直播功能的平
台应当按照上述规定，制定平台规
则，约束直播企业和个人的相关行
为，同时，相关网络平台在接到投诉
之后，应当及时处理。

要拿起法律武器 叫停被侵权行为


